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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緣起與目的 

 

｜因應社會趨勢，需要不同的居住選擇｜ 

 

因應流動人口增加、高齡、少子化等社會趨勢，獨居人口已成台灣

家戶組成大宗，獨居帶來的寂寞、孤獨感，讓許多人開始想找尋不同的

居住模式。高漲的房價也讓租屋成為更普遍、長期的選擇，如何在有限

的收入下，享受更好的租屋生活品質，成為許多租屋族共同的課題。 

 

有感於社會結構與租屋需求的改變，臺中市政府將於北屯區北屯段

社會住宅首度推出「共居房型」，開放無親屬關係之申請人、透過徵選

的方式共同居住，期待提供市民不同的居住選擇，進一步延續臺中社會

住宅「共同好好生活在一起」的核心價值。 

 

｜入住共居房型，從我變成我們｜ 

 

入住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「共居房型」，一方面能保有個人獨立

的生活空間，還能享受「家」的溫暖。藉由共享生活場域，從我，變成

我們！在「我們的沙發」，你可以和室友聊聊週末要看哪部電影，在

「我們的冰箱」一起思考晚餐的要吃什麼，在「我們的餐桌」也可以一

起享用美味的晚餐、分享生活瑣事。 

 

有別於傳統由「血緣」組成的家庭形態，我們期待透過「共居」，

讓不同背景、互不熟識的人住在一起，成為彼此的家人，從孤獨的城市

群聚生活，變成溫暖的城市共居生活。 

 

為幫助住戶融入共居生活，本計畫也將透過一系列的工作坊帶領住

戶共同建構理想的共居藍圖，並親自參與共享客廳的設計與實作過程，

開啟共居生活的第一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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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具備哪些特質的人適合共居計畫呢？｜ 

 

 

 

樂於交流 

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 

會為生活帶來許多新想像的人 

喜歡分享 

總能適時提供協助， 

看別人開心，自己會更開心的人 

 

 

尊重差異 

理解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不同， 

對這些差異抱持開放心態的人 

 

願意溝通 

即使有自己的想法， 

也願意傾聽不同意見、尋求共識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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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基地概要 

 

一、基地區位 

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坐落北屯區江興街、國豐街交叉口，鄰近有

北屯國小、三光國中、卅張犁公園等公共設施，且距離臺鐵太原車站只

要 10 分鐘的步行距離，周邊生活、交通機能均相當完善。 

規劃興建地上 11 樓、地下 3 層建物，共可提供 220 戶的住宅單元，

其中包含一房型 129 戶、二房型 61 戶及三房型 30 戶。 

 

 

 

基地位置 
北屯區江興街、國豐街交

叉口 

鄰近設施 
北屯國小、三光國中、太

原火車站 

樓層規劃 地下 3 層 / 地上 11 層 

戶數 

(1/2/3 房) 

220 戶 

(129/61/30 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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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物規劃 

本案建物一樓大廳將以開放式的設計，串連社區既有的街廓紋理，

自然型塑出舒適的散步廊道，並且敞開社會住宅的公共場域，與周邊鄰

里營造美好共生的社宅生活。未來也將提供豐富的店舖、托嬰中心等社

福設施，使在地的生活機能更加完整。 

 

 

 延續臺中社會住宅「共同好好生活在一起」的核心價值、規劃特色，

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也留設多元的社區共享空間，如閱覽室、韻律教

室等，希望創造更多住戶交流、互動的契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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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共居房型空間規劃 

本案建物西棟 10 樓為共居層，將提供 4 鄰共居房型，每鄰由 5 戶共

居一房型及共享客廳組成，總計可以提供 20 戶的共居一房型。(各戶面積、

租金略有差異，可對照 P.9 共居房型租金表)。 

 

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建物西棟 10 樓平面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一鄰共居房型由 5 戶共居一房型及共享客廳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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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共居房型設備規劃 

共居房型將比照一般房型提供窗簾、燈具、冷氣、熱水器、曬衣架、

雙人床架、衣櫃、衛浴等設備。另為鼓勵共居租戶共享生活場域，將於

共享客廳提供冰箱、微波爐、沙發、椅凳、餐桌、書架等共用家具與設

備，並由共居租戶親自參與共享客廳的設計與實作過程。 

但共享客廳之水、電、瓦斯等費用，須由同一鄰的共居租戶協調共

同分擔方式，並共同負擔維護管理責任。 

 家具設備 

獨立套房 

冷氣、窗簾、雙人床架、衣櫥、淋浴設備、馬

桶、洗臉臺、鏡子、毛巾架、曬衣架、天然氣熱

水器及燈具等。 

共享客廳 

（與同一鄰租戶共享） 

上下廚櫃、流理臺、抽油煙機、瓦斯爐及電陶

爐、冰箱、微波爐、沙發、椅凳、餐桌、書架等

共用家具與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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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共居徵選計畫 

  一、招募對象：    

本計畫將邀請符合下列本市社會住宅申請資格，樂於與他人交流、

分享生活且願意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民眾提出申請，經徵選後入住，成

為共居計畫的一份子。 

 

1. 年齡限制：年滿 20 歲以上、未滿 20 歲已結婚或未滿 20 歲於安置

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國民(年齡計算以申請日為基

準)。 

2. 戶籍、就學、就業限制：在本市設有戶籍或於本市就學、就業有居

住需求者。 

3. 自有住宅限制：指申請人、申請人配偶、申請人或其配偶戶籍內之

直系三等親或旁系二等親及其戶籍外配偶，經申請人填寫於申請書

將一同入住社會住宅者(以下簡稱共同居住者)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

宅。無自有住宅定義，詳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4 條規定。 

4. 所得限制：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

清單合計之年所得低於新臺幣 124 萬(本市家庭年所得百分之 50 分

位點) (以上金額為內政部營建署 110 年 5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

1100807386 號令之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之金額)及

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於新臺幣 54,152 元(本市最低生活費 3.5 倍) 

(臺中市政府 110 年 9 月 22 日府授社助字第 11002346491 號公 
告)。但具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證明文件者，與 
相對人分居，申請人得提出切結書或離婚訴訟等相關文件，切結不 
併入計算或審查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對人之年所得、財產、接受政 
府住宅補貼及評點權重等，該相對人亦不得列為共同居住者。 

5.  不動產限制：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之不動產金額低於新臺幣 534 
萬元(臺中市政府 110 年 9 月 22 日府授社助字第 11002346491 號 
公告)。但原住民保留地及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，不予採計。 

6.  住宅資源不得重複享有限制： 

(1).  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在本市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或社會住 
宅者(含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列為該承租戶之家庭成員)，於簽 
訂本案租約時，應終止原承租住宅契約。 

(2).  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取得中央政府辦理之其他住宅貸款利息、 
租金補助或補貼者(含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列為該補助或補貼 
之家庭成員)，於簽訂本案租約時，應同時停止原有補助或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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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。領有其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行辦理之住宅補助或補貼

依其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租期規定： 

共居租戶與一般租戶的租期相同規定，以 3年為一期，承租人於期限

屆滿時仍符合承租資格者，得申請續約 1 次，合計租期不得超過 6 年。 

 

三、租金收費： 

各房型租金收費如下(可對照 P.6 平面圖)，以下費用已包含管理費，

但不含水、電、瓦斯、電話、網路及有線電視等費用。 

基本資料 
社宅營運 
第一年 

社宅營運 
第二年 

社宅營運 
第三年 

房型 總戶數 
出租面積 

(坪) 
五折租金 
(元/月) 

六折租金 
(元/月) 

七折租金 
(元/月) 

六五折租金 
(限低收或中低收入戶) 

(元/月) 

1-1 8 10 3,600 4,200 4,800  4,500  

1-2 4 11 4,000 4,700 5,300  5,000  

1-3 2 12 4,400 5,100 5,800  5,400  

1-4 2 13 4,700 5,500 6,300  5,900  

1-5 4 14 5,100 5,900 6,800  6,400  

 

四、權利與義務： 

1. 申請人通過書面審查及面談徵選，得「免抽籤」入住北屯區北屯段社

會住宅「共居房型」，且可提早確認入住並完成選屋事宜(預計 111

年 7 月底前)。 

2. 共居租戶除應遵守「臺中市社會住宅住民生活管理公約」等既有社會

住宅承租規定外，入住前、後須配合參與下列共識營及工作坊活動，

並參與其他與共居計畫相關之拍攝、採訪等事宜，無故未能配合者，

本處保有不予續租之權利。 

(1). 參與室友媒合共識營活動：共居租戶需參與為期 1 日的室友媒合

共識營活動(預計於 111 年 7 月辦理，確切日期將函文通知)，以

利自行選擇同住室友、確認入住房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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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. 參與共享客廳工作坊：共居租戶需參與為期 2 日的共享客廳工作

坊(預計於 111 年 8-9 月辦理，確切日期將函文通知)，共同打造

家的樣貌。  

(3). 主辦共好活動：共居租戶需於入住後 1 年內，需與同一鄰室友共

同主辦一場「共好活動」，開放給社區參與，活動內容需提報臺

中市政府住宅處核備後，給予補助(每鄰約 NT6,000 元)。 

(4). 配合共居計畫相關之拍攝、採訪等宣傳事宜。 

 

五、其他限制與提醒 

1. 每戶共居一房型限入住 1-2 人 ; 共同居住者不受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

法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之親屬關係限制，但應填載於申請書。 

2. 共同居住者持有醫院開立懷孕證明文件或孕婦健康手冊者，胎兒需加

計 1 人。 

3. 申請人若希望與朋友或家人一起報名，但人數超過 2 位；或想 1 人申

請 1 戶共居一房型，仍請分開報名，後續倘均通過書面審查、面談徵

選，可於「室友媒合共識營活動」媒合入住同一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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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徵選流程 

一、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 

由主辦單位依據申請人提送之共居徵選計畫申請表及下列申請文件 

進行書面審查，提送資料合於規定者，將函文通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談徵 

選。 

1.  受理申請時間：自 111 年 5 月 2 日起 至 111 年 5 月 27 日 截止。 

2.  申請文件： 

(1). 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承租申請書 1 份。 

(2). 共居徵選計畫申請表 1 式 5 份 (附件一)。 

(3). 影像授權書 1 份(附件二)。 

(4). 社會住宅放棄抽籤切結書 1 份 (附件三)。 

(5). 徵選內容及檢核表 1 份 (附件四)。 

(6). 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1 份。 

(7). 申請人在職服務證明書或在學證明書 1 份。 

(8). 符合資格之證明文件(申請人評點加分/符合住宅法第 4 條所定經 

濟及社會弱勢者/下肢障者/醫院開立懷孕證明文件或孕婦健康手 

冊影本)。 

(9). 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之最近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正本(申請日 

前 1 個月內)及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。 

(10).  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尺共有住宅之建物 

登記謄本、建物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(無者免附)。 

3.  申請方式： 

(1). 現場申請：申請期間之上班時間(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止)，申請

人可將申請資料親送至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(臺中市西屯

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)。 

(2). 郵寄申請：申請截止日前以正確信封格式並掛號郵寄至臺中市政

府住宅發展工程處(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)，案件申請

日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或郵局退件皆不受理；以非掛號郵寄者，以

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收件日為案件申請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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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. 網路申請：申請人或代理人於受理申請截止日前至「臺中市社會

住宅 17 租」網站（ https://17zu.taichung.gov.tw/Portal ），

以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並成功送出申請(案件

狀態為審核中)為案件申請日(網路申請時間截止至 111 年 5 月 27

日 23 時 59 分)。 

 

二、第二階段：面談徵選 

第二階段面談徵選預計於 111 年 7 月舉行( 確切日期與地點，將另以

函文通知)，徵選小組委員將依據下列評分項目，決議正取 20 組共居租戶，

另主辦單位將視申請與面談情況決定備取名單組數、排序。 

評選項目 比重 評選內涵 

申請者相關經驗 40% 
申請動機、個人專長、喜好、過往共

居或團體生活經驗。 

申請者人格特質與 

共居精神相符 
60% 

對共居生活之期待、公共參與意願、

共居情境模擬之問答、為社區帶來正

面影響的潛力。 

 

三、第三階段：室友媒合共識營 

1. 主辦單位將於入住前(預計於 111 年 7 月辦理，確切日期與地點，將

另以函文通知)，邀請正取 20 組共居租戶參與「共識營」活動，希望

藉由真實的互動交流，幫助租戶認識彼此，進而媒合同鄰室友。 

2. 另考量共居一房型各戶坪數、租金略有差異，為減少同鄰室友選屋紛

爭，主辦單位將以抽籤方式隨機排序，作為選屋、選車位順序。 

3. 如有正取共居租戶放棄入住，則依序通知備取名單遞補。 

 

四、第四階段：共享客廳工作坊 

主辦單位將於入住前(預計於 111 年 8-9 月辦理，確切日期與地點，

將另以函文通知)，邀請共居租戶參與「共享客廳工作坊」。由無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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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品專業顧問，共同建構理想的共居藍圖，並親自參與共享客廳的設

計與實作過程，開啟共居生活的第一步。 

 

伍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 紙本申請資料於徵選完成後將直接銷毀，不另行退還予申請人。 

二、 入住本計畫住戶之汽機車停車位清潔使用費、保證金及相關費用依本市北

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公告規定之金額收取。 

1. 保證金：2 個月租金(以第 3 年市場行情 7 折租金金額計之) 

2. 簽約公證費：由本處與承租戶各負擔 1/2 公證費用，承租人應於公證時

另繳予公證人。另承租人於租期開始前、承租未滿一年申請退租或應可

歸責承租人事由致本處依本契約第 11 條或民法相關規定終止本契約時，

公證費用由承租人全額負擔，本處得自保證金內逕予扣除。 

3. 水、電、瓦斯費：各戶設有獨立水、電表；共享客廳之水、電、瓦斯費

用，須由同鄰的 5 組共居租戶共同分擔。共居租戶另需與一般戶共同分

擔整棟社宅大樓的公共用水、用電費用。 

三、 本計畫相關活動成果得予臺中市政府及相關局處於業務成果報告、宣傳中

剪輯、播放或印行刊物等使用，若行使相關資料時非屬營利行為，均不另

行通知。 

四、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保留相關徵選辦法與時間調整之權利。如有變

動，以最新公布資訊為主，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官網

(https://thd.taichung.gov.tw)。 

 

陸、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

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

聯絡方式：住宅企劃科 林小姐 04-22289111  分機 69409 

 

 

 

 

https://thd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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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共居徵選計畫申請表 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生理性別  個人大頭貼照 

身分證字號  生日(民國)  

手機  職業  

E-mail  

通訊地址  

人格特質 

自我介紹：怎麼稱呼？希望大家如何認識你？ （100-200 字） 

 

申請動機：為什麼想申請共居計畫？有什麼期待？（100-2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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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常興趣：休閒時間喜歡做什麼？（100-200 字） 

 

專業技能：工作或生活上有什麼技能或知識可以分享給大家呢？（100-200 字） 

 

居住經驗 

目前居住狀態： 

 自己一個人住 

 和另外____位家人一起住 

 和另外____位朋友一起住 

 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 

平常作息時間：選擇大致相符的情況即可 

 早上 09:00 前起床，晚上 11:30 前就寢 

 早上 09:00 後起床，晚上 11:30 後就寢 

 作息不一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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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是否有養寵物？有的話，請問養什麼寵物？沒有則填無。 

 

是否有與非家人的室友同住超過三個月以上的經驗？例如學校宿舍、在外租屋等 

若有的話，跟我們分享室友組成和互動經驗？ 

 

若和非家人的室友一同居住，你最在乎哪些事情？請跟我們分享你的眉眉角角 

互動、溝通、清潔衛生習慣、音量、隱私....... （100-200 字） 

 



17 

若你成功入選共居戶，你覺得你能為這個社群帶來什麼影響？（100-200 字） 

 

是否有和你認識的親戚或朋友和你一起申請共居計畫？（僅作為參考） 

有的話請填下認識組別的申請人姓名，沒有則填無。 

 

 本人已詳閱「111 年度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共居徵選計畫徵選簡

章」，了解共居租戶除應遵守「臺中市社會住宅住民生活管理公約」等既有社

會住宅承租規定外，尚需配合參與室友媒合共識營、共享客廳工作坊等活動，

並參與其他與共居計畫相關之拍攝、採訪等事宜。 

 本人保證填報資料與事實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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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影像授權書 1 份 

 

影像授權書 

 

      本人於參與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共居計畫期間，參與所有主辦單位

舉辦之活動過程影像紀錄（含平面攝影、動態錄影等）內容，同意授權予

臺中市政府作為宣傳推廣使用。 

 

 

 同意 

 

 不同意 

 

 

 

立書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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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社會住宅放棄抽籤切結書 

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放棄抽籤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經詳閱「111 年度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社會

住宅共居計畫徵選簡章」規定，為避免重複申請本次北屯區北屯段

社會住宅入住，致影響他人權益，同意於獲選入住北屯社會住宅共

居房型時，放棄本案抽籤資格。 

  倘若未獲選入住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共居房型，則： 

    保留本案報名資格並參與一房型抽籤。 

    放棄本案報名資格及一房型抽籤權利。 

      

此致  

 

 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111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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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徵選內容及檢核 

現場、郵寄申請者，準備完下列資料請檢查核對，並依序裝進信封袋內，貼上附件五

的信封格式就可以準備送件囉，祝福您徵選順利！ 

 

申請文件 
提案者自行檢核 

(有則打勾) 

書面檢核 

(由主辦單位填寫) 

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承租申請書 1 份   

共居徵選計畫申請表  1 式 5 份 (附件一)   

影像授權書 1 份 ( 附件二)   

社會住宅放棄抽籤切結書 1 份 (附件三)   

徵選內容及檢核表 1 份 (附件四) (本表格)   

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

本 1 份 

  

申請人在職服務證明書或在學證明書 1 份   

符合資格之證明文件(申請人評點加分/符合住宅法

第 4 條所定經濟及社會弱勢者/下肢障者/醫院開立

懷孕證明文件或孕婦健康手冊影本)。(無則免附) 

  

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之最近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

正本(申請日前 1 個月內)及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

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 

  

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尺共

有住宅之建物登記謄本、建物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

證明(無者免附) 

  

現場、郵寄申請者，填妥寄件人姓名住址等資料之

標準信封 (附件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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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、郵寄封面格式（請印出張貼至文件信封上） 

 

 

111 年度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 

共居徵選計畫 

專用信封封面 

 

 

 

 

收件人 

 

407662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 

臺中市住宅發展工程處 住宅企劃科 

林小姐收 

04-22289111  分機 69409 

 

寄件人： 

寄件人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案件請以親送或掛號郵件投遞，如以平信寄送發生延誤或遺失，以致

無法報名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2. 申請日期自 111 年 5 月 2 日起 至 111 年 5 月 27 日 截止，以郵戳為憑。 

 郵票張貼處 


